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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求早日达成一致和缔结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

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同时考虑到

对缔结一项国际公约的广泛支持和为达成这项目标所

提出的任何其他方案；

6. 决定将题为＂缔结关千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

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项目列

入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临时议程。

1992 年 12 月 9 日

第 81 次全体会议

47/51.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大会，

确认全人类在为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方

面的共同利益，

重申所有国家的意愿，认为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

其他天体的探索和利用应基千和平目的，应造福和有

利于所有国家，不论其经济或科学发展程度如何，井且

应属千全人类的活动范围，

又重申《关千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

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第三和第四条的规

定，

回顾所有国家都有义务遵守《联合国宪章》有关在

国际关系上一一包括在空间活动中一不使用武力或

以使用武力相威胁的规定，

井重申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80

段，其中指出，为了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应当本

着该《条约》的精神，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并进行适当

的国际谈判，

又回顾其关于这一问题的历次决议和 1992 年 9

月 1 日至 6 日在雅加达举行的第十次不结盟国家和政

府首脑会议所通过的《最后文件》6 第二章 D 节第 45

段，并注意到向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及各届常会提出

的各项提案，以及向联合国各主管机构和向裁军谈判

会议提出的各项建议，

确认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以及引起此种竞赛的事

态发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的严重危险，

强调严格遵守与外层空间有关的现有军备限制和

裁军协定，包括双边协定，以及严格遵守有关利用外层

空间的现有法律制度的极端重要性，

认为广泛参加适用于外层空间的法律制度可有助

千提高其效力，

注意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

国从 1985 年展开的双边谈判仍在进行，其公布的目的

是制定旨在除其他外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有效协

定，

喜见裁军谈判会议为行使其作为唯一多边裁军谈

判机构的谈判职责，在 1992 年会议期间重新设立防止

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继续通过实质性和一

般性审议来审查和确定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有关

的问题，

又注意到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考虑

到它自 1985 年设立以来所作的努力，并为了设法提高

工作质量，继续审查和确定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

有关的各种问题、现有协定和提案以及今后的倡议产

这些工作对于促进对若干问题有较好的了解和对各种

立场有较明确的认识作出了贡献，

强调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方面，双边与多边

努力是相辅相成的，并希望这些谈判能尽快产生具体

成果，

深信在寻求有效和可核查的双边和多边协定时，

应该审查进一步的措施，以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

强调由千外层空间的使用日增，国际社会更加需

要更多的透明度和更好的资料，

回顾在这方面其 1990 年 12 月 4 日第 45/55B 号

决议除其他外，重申建立信任措施作为有助千确保防

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目标得以实现的手段的重要

性，

认识到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在军事领域的益处，

1. 重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并重申所有国家都愿意按照《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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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

的规定为此共同目标作出贡献；

2. 再次确认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

在其报告中所说：适用于外层空间的法律制度本身不

能保证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这个法律制度在防止

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方面起重要作用，需要巩固和加强

这个制度并提高其有效性，并且必须严格遵守现有的

双边和多边协定； 33

3. 强调有必要采取包括适当和有效核查规定的

进一步措施，以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

4. 呼吁所有国家，特别是拥有强大空间能力的

国家，对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

的目标作出积极贡献，并为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和

促进国际合作，不要采取违背这一目标和现有的有关

条约的行动；

5. 重申作为唯一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裁军谈判

会议应在缔结一项或酌情缔结多项关于防止外层空间

军备竞赛的一切方面问题的多边协定谈判中发挥主要

作用；

6. 请裁军谈判会议优先审议防止外层空间军备

竞赛问题；

7. 还请裁军谈判会议参考一切有关提案和倡
议，包括 1992 年裁军谈判会议期间在特设委员会提出

的和在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上提出的提案和倡议在

内，以趋于意见一致的那些领域为基础，加紧审议防止

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一切方面的问题；

8. 又请裁军谈判会议于其 1993 年会议开始时

重新设立一个订有适当任务规定的特设委员会，井继

续以趋千意见一致的那些领域为基础，为缔结一项或

酌情缔结多项关千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一切方面

间题的协定进行谈判；

9. 认识到在这方面，对千拟订旨在增加外层空

间的使用的透明度、信任和安全的措施的意见巳愈来

愈趋于一致；

10. 促请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本着建设

性的精神，加紧进行双边谈判，以期就防止外层空间的

军备竞赛早日达成协议，并定期将就其双边会议的进

展通知裁军谈判会议，以便利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进

行；

11. 决定将题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
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临时议程。

1992 年 12 月 9 日

第 81 次全休会议

47 /52. 全面彻底裁军

A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1995 年会议筹备委员会

大会，

回顾其 1968 年 6 月 12 日第 2373 (XXII) 号决议，

其附件内载有《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注意到《条约》第十条第 2 款规定：在《条约》生

效后二十五年召开一次会议以决定《条约》是否继续无

限期生效，或延长固定期限或若千次固定期限，

还注意到关于召开审查会议的第八条第 3 款规定

每五年召开一次审查会议，

又注意到最后一次审查会议在 1990 年举行，

回顾《条约》在 1970 年 3 月 5 日生效，

还回顾其 1991 年 12 月 6 日第 46/413 号决定，其

中注意到缔约国有意在 1993 年就《条约》第十条第 2

款要求召开的会议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

1. 注意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经过适

当磋商后决定根据《条约》第十条第 2 款的要求和第八

条第 3 款的规定，为审查《条约》施行情况的会议成立

一个筹备委员会；

2. 注意到筹备委员会将对《条约》的所有缔约

国开放，并且经筹备委员会在其第一期会议一开始时


